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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 
执行裁定书  

 

（2019）粤 0305执恢 483号 

 

申请执行人：刘鹏飞，男，1973年 12月 25日出生，身份证

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大道 064 号城市假日花园 9 栋 1

单元 1301，身份证号码：420111197312255710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曹娟，女，1982 年 8 月 3 日出生，身份证住址：

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朝阳中大道 51号林业局宿舍 2幢 4

单元 401室，身份证号码：360222198208130021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曹鸿，男，1986年 3月 13日出生，身份证住址：

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新昌南路 398号金地美景 4幢 2单

元 203室，身份证号码：36022219860313003X。 

申请执行人刘鹏飞与被执行人曹娟、曹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

本院（2018）粤0305民初21309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

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

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19）粤 0305执 1070号。执行中，

被执行人曹娟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，本案于 2019 年 2 月

25日终结执行。由于被执行人未履行和解协议，申请执行人申请

恢复执行，本案于 2019年 6月 12日恢复执行。 

在执行中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曹鸿名下位于江西省景

德镇市浮梁县新昌南路金地美景 4 栋 203 室（不动产权证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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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20070369）。2020 年 5 月 16 日，本院责令被执行人曹娟、曹鸿

在指定期间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曹娟、

曹鸿至今未履行。 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曹娟、曹鸿未履行本院作出的（2018）

粤 0305民初 2130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，应当处置其名下的

财产用于清偿债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

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

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、第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曹鸿名下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新

昌南路金地美景 4栋 203室（不动产权证号：J20070369），用于

清偿其所负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麦贤勤 

审  判  员     王晓辉 

审  判  员     石登科 

 

 

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记  员     蔡仲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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